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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三政复决字〔2024〕7号

申请人：牛某甲、牛某乙、牛某丙、柴某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经济开发区向阳街道办事处。

法定代表人：马海龙，主任。

申请人以被申请人未履行法定职责为由，于 2023 年 12 月

12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受理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牛某甲承包的甲地、牛某乙承包的乙地、

牛某丙承包的丙地、柴某承包的丁地，X 村 X 组延包底册有明

细记录，因 1998年组长在填写承包经营权证时把以上几家的承

包地漏登，没有上报到乡政府。当时是家庭式承包，X村民都没

签订承包合同，默认的法定三十年不变。2020 年元月，申请人

承包的地块被中断了承包经营权，没有给予补偿安置，给申请人

造成经济损失。2021 年 6 月 21 日，经 X 村 X 组成员代表和村

委确认 X 组原始底册，以上四家的承包地漏登情况属实，经 X

村委盖章向被申请人提交补充登记，被申请人一直不予处理。申

请人在 2023年 8月 4日以邮寄方式向被申请人提出申请启动纠

正程序，被申请人 8月 5日收到，一直没有处理。申请人申请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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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复议，请求确认被申请人不启动纠正程序违法，依法责令被申

请人限期内按照申请人实际承包亩数进行上报登记，并依法赔偿

因被申请人的违法行为导致申请人自 2020年元月份中断承包经

营权所造成的经济损失。

被申请人称：2015 年，经济开发区按照国家、省、市政府

工作安排，严格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及文件要求全面开展农

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，不存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

权登记拒报、瞒报的违法行为，无需启动纠正程序。申请人称其

于 2023 年 8月 4日以邮寄方式向被申请人提交了申请启动纠正

程序，被申请人于 8月 14日收到邮件，但邮寄的只有牛某乙的

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纠错申请书》、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，

无牛某甲、牛某丙、柴某的申请材料，牛某甲、牛某丙、柴某也

未到本单位提出过确权错误事宜。

郭某（系牛某乙妻子）多次到三门峡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、

三门峡市农业农村局、三门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三门峡市湖

滨区人民法院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、

三门峡市人民政府、省信访部门、省人民政府等机关进行行政复

议、行政诉讼和上访。2021年 7月，湖滨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，

认为申请人所主张的乙地土地确权登记认定事实清楚，程序合

法，适用法律法规正确，不支持牛某乙的诉讼请求。2021年 11

月，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，驳回申请人上诉，维持原

判。2022 年 3 月，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，驳回牛某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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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再审申请。被申请人不需要赔偿申请人所称的经济损失。

另外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要严格以原有土地台

账、承包地块、面积为基础进行确权登记颁证，确有与实际不相

符的，也应当根据相关法律和政策，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申请变

更确权，牛某甲、牛某丙、柴某并未申请更正登记，而是迳行向

三门峡市人民政府请求行政复议处理前述纠正登记事项，不属于

行政复议受理范围。

经查：2015 年，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开展农

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豫政办

〔2015〕39 号），要求 2015 年-2017 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农村

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。2015年 5月 18日，三门峡经济开发区

管理委员会发布《关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

作的实施方案》（三开政〔2015〕18 号），安排部署开发区农

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。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对案

涉土地的确权行为错误，于 2023年 8月 4日向被申请人邮寄《农

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纠错申请书》，邮寄单封面显示郭某寄，备

注：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纠错申请书》两份-文件。被申请

人于 2023 年 8月 5日签收后未予处理。申请人不服，申请行政

复议。

另查明：2020 年，牛某乙向三门峡市农业农村局申请承包

地确权登记，三门峡市农业农村局将牛某乙的确权申请移交开发

区社会事业局。开发区社会事业局经调查后回复：1.乙地土地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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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调查为集体机动地，不在本次确权范围，确权申请不予采纳。

2.戊地土地：按照 X村 2017 年 6月 2日村委会会议纪要，牛某

乙地亩册上的戊地 X 亩土地，不追究上册不合理、不规范等问

题，确权登记；本地块要求另增加的面积按村委会会议纪要要求

程序办理。牛某乙对上述回复不服，向三门峡市农业农村局申请

行政复议。2021年 1月 13日，三门峡市农业农村局作出《行政

复议决定书》，同意被申请人对乙地的回复意见。牛某乙对该行

政复议决定不服，起诉至人民法院，经过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

院一审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，

均认定牛某乙对乙地的土地权属缺乏证据和法律依据，对牛某乙

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第二十三

条规定：“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。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

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。”农村家庭户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

申请法定职权部门对农村承包土地确权颁证，应以合法取得农村

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前提条件。反之如果农村家庭户或农村集体经

济组织成员未取得合法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，就不具有申请法

定职权部门确权颁证或变更登记的条件和资格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：“行

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。对符

合下列规定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：（一）有明确的申

请人和符合本法规定的被申请人；（二）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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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；（三）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；

（四）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；（五）属于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

范围；（六）属于本机关的管辖范围；（七）行政复议机关未受

理过该申请人就同一行政行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，并且人民法

院未受理过该申请人就同一行政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。”第三十

三条规定：“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发现该行政复

议申请不符合本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的，应当决定驳回申请并

说明理由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八

条规定：“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，应当予以受理：（一）

有明确的申请人和符合规定的被申请人；（二）申请人与具体行

政行为有利害关系；（三）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；（四）

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；（五）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

范围；（六）属于收到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复议机构的职责范围；

（七）其他行政复议机关尚未受理同一行政复议申请，人民法院

尚未受理同一主体就同一事实提起的行政诉讼。”

本案中，牛某乙向被申请人申请对乙地承包经营权纠正，但

案涉土地权属纠纷已经过三门峡市农业农村局行政复议、湖滨区

人民法院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诉

讼认定，行政复议机关、司法审判机关均认为牛某乙对该地块的

土地权属缺乏证据和法律依据，对其确权请求均不予支持。牛某

乙又以该地块确权认定错误为由向被申请人申请启动纠正程序，

是对已经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认定后的同一地块重新申请更正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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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，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。牛某乙请求被申请人赔偿因违法

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，本机关不予支持。

关于牛某甲、牛某丙、柴某申请确认被申请人不履行纠正农

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错误的问题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一条第一项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申请

人应当提供证明材料：（一）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，

提供曾经要求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而被申请人未履行的证明

材料……”之规定，申请人应当提交要求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

而被申请人未履行的证明材料。但从申请人行政复议期间提交的

署名为牛某甲、牛某乙、柴某、侯某、牛某丙的《申请农村土地

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纠错程序》、寄件人为郭某的邮寄单，被申

请人提交的 2023年 8月份向阳街道办事处收文目录、向阳街道

办事处文件处理签、牛某乙《申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

纠错申请书》等证据材料来看，申请人提交的《申请农村土地承

包经营权确权登记纠错程序》与被申请人收到的《申请农村土地

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纠错申请书》名称与内容均不一致，且申请

人提交的邮寄单封面上仅显示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纠错申请

书》两份，未注明申请人具体人数及姓名，不能证明被申请人收

到了牛某甲、牛某丙、柴某的纠正申请，牛某甲、牛某丙、柴某

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曾经要求被申请人履行农村土地承包经

营权纠正职责，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。牛某甲、牛某丙、柴

某请求被申请人赔偿因违法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，本机关亦不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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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三条之规

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4年 2月 2日


